
 

2022年度广州市企业创新计划高水平企业研究
院自主选题项目专题申报指南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为落实《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推进高水平企业研究院建设

行动方案（2020 年—2022 年）》，进一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，

引导行业龙头企业研发产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，带动行业整体技

术水平提升，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科技强市

建设提供重要支撑，现启动 2022 年度广州市企业创新计划高水

平企业研究院（以下简称研究院）自主选题项目专题申报工作，

有关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方式 

由项目申报单位按照申报指南自行申报，通过广州市科技业

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（http://sop.gzsi.gov.cn/，以下简称“阳光政务

平台”）填报项目申报书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，经项目组织单位

推荐、市科技局组织评审和审核等程序后，符合条件的予以立项。 

二、支持方向 

本专题聚焦我市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（含新一代信息技术、

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高端装备、先进制造等），

引导产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，带动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，

由研究院自由选题、自主设计、自行组织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

 

（一）申报单位为已成功登记为广州市高水平企业研究院的

依托单位。申报单位及其合作单位应具有完成项目实施的工作基

础和条件，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，有健全的科研管理、

知识产权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。鼓励产学研协作联合申报，鼓励

与我市企事业单位、港澳地区高校院所合作申报，鼓励研究院组

建创新联合体共同开展攻关。 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应为申报单位正式职工，除两院院士外年

龄不超过 60 周岁（指 1961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），项目实施

期内在职，熟悉本领域国内外科技和市场发展动态，具有本领域

的工作经验，是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并能投入足够的时

间和精力组织项目按计划进度实施。在职公务员、退休人员不得

作为项目负责人。 

（三）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过去 5 年内无相关

不良信用记录。 

四、申报限制 

（一）该专题项目申报可不受市科技计划在研项目数量限

制。一家研究院同一年度只能申报 1 项本专题项目。同一项目不

得申报不同的科技计划类别，已获得国家级、省级财政资金支持

或市级其他部门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再次申报。 

（二）作为项目负责人（项目组成员第 1 名）在研和当年新

申报的市科技计划竞争性项目累计不得超过 1 项；作为项目主要

承担人（项目组成员前 3 名），在研和当年新申报的市科技计划



 

竞争性项目累计不得超过 2 项。“在研”项目是指申报新项目前明

确已获得立项且未完成验收的项目。 

（三）申报单位存在 2021 年 3 月 1 日前合同到期且在申报

新项目前未完成验收市科技计划竞争性项目，不得申报竞争性项

目。 

五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申报项目需在阳光政务平台填报提交项目申报书等，

其中需签字盖章的附件材料应签字盖章后扫描上传。申报阶段不

需要提交纸质材料。 

（二）申报单位为视同法人单位统计的企业非法人分支机

构，需提供《营业执照》和纳统证明材料。 

（三）与合作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，应按阳光政务平台上提

供的模板签订合作协议。协议应明确合作各方的合作方式、任务

分工、知识产权归属、经费分配、收益分配及预期目标等内容。

申报项目的合作事项应与合作协议相关内容一致。 

与市外单位联合申报的，主要成果转化地和实施地应在广州

市。 

（四）项目组成员中如有申报单位以外的人员（包括研究

生，但不包括境外人员），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单位，应当

在项目申报书中填写合作单位信息。 

（五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在网上申报时应按要求提供相关

财务证明材料。 

（六）企业作为申报单位，需要核实营业执照。其中，已经



 

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“电子营业执照”的，通过市电子证照系统

直接调取；对尚未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“电子营业执照”的，需

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。 

（七）申报项目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合理编报项目经费预

算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凡弄虚作假

者，一经发现并核实后，取消项目申报单位 5 年内申报市科技计

划项目的资格，已获立项的作取消立项或实施终止处理，对相关

责任单位（责任人）记录不良信用并通报。 

六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申报单位注册。申报单位进入阳光政务平台按要求完

成单位用户注册（新开户），获取单位用户名及密码；已有单位

用户账号的，不需另行注册。 

（二）单位和申报人信息维护。单位用户登录阳光政务平台，

完善录入单位信息基本情况，根据需要可创建申报人账号、密码，

申报人用户登录阳光政务平台并完善个人信息。 

（三）项目申报。申报人登录阳光政务平台，选择相应的科

技计划（专题）类别，在线填写申报材料后，提交至申报单位审

核。 

（四）审核推荐。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查，确保

申报质量，通过后提交至对应的项目组织单位。项目组织单位对

申报材料进行网上推荐。申报单位如需修改申报信息可与组织单

位联系，经组织单位网上推荐的项目不再退回修改。 

七、申报时间 



 

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开始时间为 2021 年 X 月 X 日 9 时（具

体时间待定），网上申报提交截止时间为 XXXX 年 X 月 XX 日

24 时，组织单位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XXXX 年 X 月 XX 日

24 时。 

八、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支持方式：事前资助方式、一次性拨付支持经费，支持数量：

不超过 10 项，资助强度：200 万元/项。 

九、实施期限 

项目起止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 日—2025 年 3 月 31 日，实施

期为 3 年。 

十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阳光政务平台中申报书“申报单位基本情况”的相关内

容从单位信息模块中自动读取，请各单位在申报项目前，尽早登

录（注册）阳光政务平台填写完善，并确认“组织单位”是否准确。 

（二）项目受理后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。 

（三）应合理安排项目申报书填报和材料提交时间，避免出

现在项目申报截止时间到期前阳光政务平台网络繁忙耽误申报。 

（四）在阳光政务平台提交申报材料后应留意项目状态。 

（五）项目申报受理和评审立项等信息可在阳光政务平台系

统上查询。 

十一、联系方式 

1. 电话接听时间：工作日 9:00—12:00、14:00—18:00 



 

2. 业务咨询：83124170、83124034  联系人：常振廷、邓夏

凌 

3. 申报系统技术支持：400-161-6289，83124014、83124114 

 

 

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

2021 年 X 月 X 日 

 


